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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15 东莞债

债券代码：112278.SZ

债券简称：17 东莞债

债券代码：143019.SH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经营和财务状况，投

资者应当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公司债券简称 代码 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15 东莞债 112278 深圳证券交易所

17 东莞债 143019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总资产 36,715,373,085.14 38,302,209,714.91 -4.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21,150,025.18 4,692,654,129.89 17.66%

营业收入 2,233,023,421.04 3,765,678,195.26 -40.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7,711,384.07 1,452,790,817.62 -4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57,704,145.60 3,597,202,377.07 -187.78%

自有资产负债率 74.55% 76.26% -2.24%

EBITDA全部债务比 10.28% 18.41% 31.85%

利息保障倍数 2.80 3.96 -29.29%
注：自有资产负债率=自有资产/自有负债

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四、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发生的重大事项，主要情况如下，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年度报告全文。

(一) 报告期末未决诉讼事项

序

号
事项简介

影响

情况
处置情况

1

申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发行“12 申

环 01”中小企业私募债，债券期限 3 年（2+1），兑付日 2014

年 8 月 29 日。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认购 10,000,000.00 元。

2014 年 7 月 18 日，债券发行人表示因新项目全面投产、运行

资金困难等将无法如期兑付。后经协商，债券发行人与各债

券持有人签订展期协议，约定债券发行人自 2014 年 9 月 29

日起分 12 个月分期偿还各债券持有人本金、利息。最终，债

券发行人仅偿付了 2014 年 9 月及 10 月本息。公司尚持有债

可能

造成

公司

资产

损

失。

当前，发行人及

担保人均已进入破

产清算程序。公司经

评估该项债权预计

可回收金额，已全额

计提减值准备

8,332,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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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简介

影响

情况
处置情况

券本金 8,332,600.00 元。2015 年 1 月 26 日，公司提起民事

诉讼，诉请“12 申环 01”债券发行人申环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及担保方无锡市沪安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无锡市申环电工有

限公司与戴志祥立即支付所欠本金 8,332,600.00 元、到期和

未到期利息 458,062.50 元、违约金 273,948.49 元及其他为

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8 月 7 日，公司签收一审《判决书》，

其中载明判决债券发行人及担保人偿付公司共 8,888,491.17

元，该《判决书》于 10 月 26 日生效。2016 年 1 月 4日，债

券发行人申请破产重整、担保方无锡市沪安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无锡市申环电工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1月 12 日，公

司申报债权。3 月 29 日、30 日，公司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

核实公司债权共计 10,666,933.89 元。6 月 24 日，债券发行

人被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

2

债券发行人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

11 月 9 日以非公开方式发行面值 250,000,000.00 元私募债

券，兑付日为 2014 年 11 月 9 日，由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买入15,000,000.00

元本期债券。截止 2016 年 12 月，债券发行人尚拖欠公司本

金 6,300,000.00 元。2015 年 2 月 11 日，公司提请仲裁，申

请债券发行人及担保人向公司支付本金 6,300,000 元、延期

补偿金 555,236.25 元、逾期利息 180,651.28 元、违约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所需的其他费用。9月 7日，仲裁院裁决债券发

行人向公司支付债券本金、利息及违约赔偿金等共计

7,688,061.44 元，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券发行人及

担保人共同赔偿公司追偿债权的损失 91,267.00 元。2015 年

10 月 12 日，公司申请强制执行。11 月 16 日，债券发行人所

持其他公司股权被冻结、土地使用权被查封。

可能

造成

公司

资产

损

失。

当前，有关股权

及土地价值的评估

工作尚未完成。公司

经评估该项债权预

计可回收金额，已全

额计提减值准备

6,300,000.00 元。

3

2015 年 4 月 7 日，公司以自有资金 11,982,413.92 元投

资“旗峰财富 1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B 类份额。该集合管

理计划募集资金 1.2 亿元，用于投资“民生信托-东证 1 号乐

天实业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目借款人为东莞市

乐天实业有限公司，期限为 1 年，融资成本 14.5%。茂名市乐

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茂名市茂南开发区茂南

大道旁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茂南国用

（2013）第 055 号）为上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高州市淦江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东莞乐福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张学友和

蓝春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东莞市乐天实业有限公司未能

按期支付 2015 年 7 月 30 日应付本息，2015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向东莞市乐天实业有限公司宣布合同

提前到期，要求东莞市乐天实业有限公司立即还本付息，并

要求各担保方履行担保责任。但上述各方均未履行相应义务。

2015 年 11 月 16 日，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通过强制执行公

证的方式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本金及利息共计

123,656,666.67 元。同时，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就东莞市

乐天实业有限公司及其担保方连带支付违约金及复利

12,286,594.67 元提起诉讼。2016 年 1 月法院立案受理强制

执行申请；9 月 20 日违约金及复利诉讼开庭审理。2016 年 4

月，公司以自有资金 117,508,209.75 元受让“旗峰财富 15

截止 2017 年 3

月 15 日，公司已收

到法院退还的减半

诉讼费及担保金，待

法院退还其他费用

及办理结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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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简介

影响

情况
处置情况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华联期货持有的“民生信托-东证 1

号乐天实业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2016 年 11 月，公

司与第三方达成和解方案。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中国民生信

托有限公司划账 125,931,419.82 元，自此，各方的债权债务

均已履行完毕。公司确认债务重组利得 10,393,594.27 元。

4

重庆市福星门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发行中小企

业私募债 250,000,000 元，债券发行期限 3年，兑付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重庆市福星门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欧

枫投资有限公司用土地使用权及林权提供抵押担保，其实际

控制人曾果、洪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之后重庆市福星

门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房产作为补充担保，并办理了抵

押登记。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认购 25,000,000.00 元，

应计利息2,342,500.00元。因债券发行人未能按期还本付息，

2016 年 1 月 6 日，公司提起诉讼，诉请重庆市福星门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曾果、洪谊连带清偿债券本金、利息共计

27,694,400.00 元并承担相关费用，同时申请财产保全。2 月

5日，公司申请追加重庆欧枫投资有限公司为被告。9 月 1 日，

公司签收《民事裁定书》，其中载明冻结重庆市福星门业（集

团）有限公司、曾果、洪谊、重庆欧枫投资有限公司银行存

款 2500 万元，或查封其相应价值的财产。公司经评估该项债

权预计可回收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 13,671,250.00 元。

可能

造成

公司

资产

损

失。

2017 年 3 月 1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

人民法院公告送达

判决书给债券发行

人、担保人。2017 年

3 月 8日，公司现场

签收判决书。判决主

要内容：发行人于判

决生效五日内向公

司承担 2500 万元本

金及利息，若发行人

未按期支付，公司有

权处置重庆欧枫投

资有限公司的抵押

物，曾果、洪谊对发

行人的支付义务承

担连带责任。目前，

待公告送达期满，判

决生效。

(二) 其他《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或董事会判断为重大事项的说明

1.公司原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张运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去世。在东莞市

委组织部、东莞市国资委及股东的指导下，公司按照合规要求，于 2017 年 2 月 26 日召开东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董事共同推举陈照星同志（职工董事，总裁）代

为履行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责，代理期至公司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之日为止。同时，根据《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选举职工代表董事陈照星同志担任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和董

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履行风险控制委员会召集人职责。目前，公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正常

开展，员工队伍稳定。根据《公司章程》及监管规定，公司后续将在东莞市委组织部、东莞市国

资委及股东的帮助协调下进一步落实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工作。

2.年度分配预案或决议

东莞证券：2016 年度实现税后净利润 82,204.08 万元，分别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 8,220.41 万元、一般风险准备金 8,220.41 万元、交易风险准备金 8,220.41 万元后，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132,027.13 万元，2016 年末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89,569.99 万元。综合考虑股东长

短期利益平衡，经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分配 10,000 万元。分配后，

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179,569.99 万元。

华联期货：2016 年度实现税后净利润 1,714.03 万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1,531.11 万元，

减去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对股东分配红利 1,000 万元，提取 2016 年度法定盈余公积金及

一般风险准备金共 342.81 万元后，2016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1,902.33 万元，经董事会审议，股

东会批准，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单位分配 1,200 万元。分配后，华联期货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702.33

万元。

东证锦信：2016 年度实现税后净利润 216.97 万元，提取 2016 年度法定盈余公积金 21.70 万

元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715.87 万元，2016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2,911.14 万元。经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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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股东批准，2016 年末未分配利润余额暂不分配。以上分配政策均符合行业有关规定、公司

章程和审议程序的要求。

3.重大投融资行为

2015 年 8 月 25 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次级债券发行规模的议案》，同意

公司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累计未清偿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债券期限不超过

5年、年利率不超过 7%的次级债券。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发行次级债券 20 亿元。2017 年计划发

行不超过 20 亿元，该债券已经东莞市国资委“东国资复〔2017〕1 号”文核准，目前已向交易所

进行申报。

17 东莞债详情见年度报告正文相关章节。

4.子公司华联期货有限公司根据 2015 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增资扩股方案》（2016

年4月 22日召开），于2017年 2月17日完成增资扩股，本次新增实缴出资额人民币90,000,0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75,875,549.42 元，增加资本公积 14,124,450.58 元，增资后实收资本为

人民币 175,875,549.42 元。2017 年 3 月 17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华联期货取得《经营证券期

货业务许可证》。

5.本公司股东单位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已由“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变更

为“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与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住所由“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 106

号南峰中心第十二层”变更为“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106 号南峰中心第十二层”，相关

手续已于日前办理完毕。同时，锦龙股份已领取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新营业部执照。

6.本公司未发生企业合并或处置子公司事项。

7.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和偿债能力发生重大影响

的情况。

8.子公司东证锦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张运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2 月 25 日去世。根据《公司法》及《东证锦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东证锦信

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同意选举陈照星同志为东证锦信董事长，

任期从 2017 年 2 月 27 日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东证锦信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同意选举陈照星同志为东证锦信董事长，任期从 2017 年 3 月 18 日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根据《东证锦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公司董事长担任”

的规定，同意陈照星同志担任东证锦信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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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摘要》之签章页）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或授权代表：陈照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4 月 25 日


